


盐池县应急管理局关于
2021年度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经费绩效自评报告

县财政局：
根据《盐池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1年部门项目支出绩效自评的通知》（盐财发〔2022〕26号）文件要求，对照绩效自评内容和方法，我局开展了2021年度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经费绩效自评工作。现报告如下：
1、 绩效目标批复下达情况
2021年县财政局下达我局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经费项目资金共一批，金额为10万元。用于为我县37处应急避难场所制作、安装标识标牌，提升我县避难场所的服务能力及质量，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。
2、 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（1） 资金投入情况分析
1.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（2021）盐财预（暂存款）字第045号文件，下达指标金额10万元。
2.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经费项目资金10万元，支付资金10万元。
3.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严格执行资金相关管理办法进行账务处理，使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经费项目资金合理使用。
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1.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（1）数量指标。制作标识多少块、制作标牌多少块、设备（应急箱）采购数量，42块、60块、2。均已完成
（2）质量指标。群众知晓率达到100%
（3）时效指标。项目完成时间为2021年9月底
（4）成本指标。大（双面 60cm*90cm）、小（双面 40cm*95cm）、设备（应急箱）采购成本（40cm*120cm*180cm)，总花费10万元。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（1）社会效益。提升我县应急避难场所服务功能
（2）可持续影响。增强人民群众对人防工程的识别和了解，便于广大人民群众正确的识别和有效的使用防护资源，利于战时、灾时人员疏散掩蔽，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
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群众满意度98%以上。
3、 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无
4、 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将绩效自评结果与下一年度项目预算联系，作为以后年度项目立项和经费支持的重要依据。
按照财政部门的统一要求，对绩效评价情况予以公开。
五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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